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0-3個月
對人聲和周遭聲響有反應

會發出咕咕聲

會利用哭聲來引起爸媽注意

除了哭聲和咕咕聲以外也會發出其他的聲音

3-6個月
會把頭轉向聲音來源

聽到熟悉的聲音(媽媽的聲音) 會笑或停止哭泣
開始牙牙學語(巴巴巴、答答答)、玩聲音
用不同的哭聲表達不同的需求和情緒

6-9個月
對自己的名字有反應

開始理解幾個常聽到的詞彙(媽媽、不可以)
在和爸媽玩的時候會發出聲響

開始發出疊字的聲響(巴巴、搭搭、媽媽)
開始用哭聲以外的聲音來吸引爸媽的注意

9-12個月
聽到熟悉的詞彙會望向被提及的人事物

開始能聽從一些簡單的指令

開始能理解簡單的問題、熟悉的句子

開始叫「媽媽」或「爸爸」

開始模仿常聽到的簡單詞彙、聲響等

12- 15個月

15- 18個月

18-21個月

21-24個月

和爸媽玩耍時能聽從一步指令(過來、撿起來、給媽媽) 
能指向至少3個身體部位
能搖頭表示「不要」 
能自己說或仿說至少8-10個字、越來越常模仿聽到的詞彙
開始能向大人表達基本需求(內內、抱抱等)

理解至少50個不同的詞彙、能指出至少6個身體部位或衣物
能找到視線以外的熟悉物品、用同一物體跟從兩種以上指令

至少有10-15個表達詞彙、能命名5-7個常見物體
經常模仿聽到的單字

使用單字表達需求多過使用肢體語言

24-27個月

27-30個月

30-33個月

33-36個月

能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動詞(坐、跑、開、幫等)
能指認出爸媽命名的物體

經常使用單字來表達需求

開始試著模仿2-3個字組成的短句(例:媽媽抱抱)
偶爾開始使用2-3個字組成的短句

能聽從簡單的兩步相關指令(把球撿起來給媽媽)
很快就能理解新的詞彙、新的指令

能自己使用50的不同的詞彙、很常使用2個字組成的短句
開始試著表達發生過的事情

能使用自己的名字、偶爾能使用簡單的代名詞(我)

0-3歲語言發展里程碑
幼兒各階段應備的理解&表達能力

親子共讀時能指認出爸媽命名的動詞(誰在睡覺? 哪個小貝比在吃飯?)
能理解「一」的概念(再一次、給媽媽一個)
能理解「大」和「小」的概念

開始自己使用動詞來表達

能開口要求幫忙

開始能回答簡單的問題(那是誰? 「阿嬤」)
能理解物體的用途(你用什麼喝內內?)
經常使用「我」、「我的」等代名詞

能使用兩種不同句型(肯定句、疑問句)
能使用否定句型(不是、不要、沒有等)

能跟從較複雜、不相關的兩步指令(把玩具收起來然後去門口穿鞋子)
能正確回答簡單的是非題

開始能使用簡單的介係詞(上面、外面、裡面等)
能說出自己的全名

對物體的構造、運作方式產生興趣

能指認出物體的精細部位(車子的窗戶、輪胎、雨刷在哪裡?)
開始理解簡單的WH問句(什麼/誰/在哪裡/什麼時候?等)
經常使用句子表達需求以及和他人對話

開始能表達基本的生理狀態(累、不舒服、太冷、太熱等)

表達詞彙量算法：

孩子自己使用、象徵使用、

持續使用的字

若孩子疑似有語言發展落後的現象

爸媽應盡早尋求語言發展評估服務

Reference:
Rossetti, L. (2006). The Rossetti Infant-

Toddler Language Scale. Pro-Ed.


